人權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
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單一主辦機關第49點次回應內容審查會議程
時間：106年10月1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分
地點：本部204會議室（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2樓）
1、 主席致詞
2、 議題討論
案由：有關人權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49點次，針對心理健康促進政策白皮書、國民心理健康計畫，建立定期評估成效之機制案，主辦機關之回應內容（如附件）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1、 依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事組管考規定，各點次單一主辦機關填列回應表完竣後，邀集民間團體、所涉權責小組委員等，參與審查會議，就回應內容是否妥適，進行對話與意見蒐集，並酌作修正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會議擬就第49點次之回應內容，請各與會先進表示意見。
決議：

3、 臨時動議
4、 散會
